
         赫山区委统战部

2017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切实做好2017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益赫政发[2016]12号）、《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转发＜湖南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益赫财绩[2016]8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现将我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概述
1.区委统战部在区委领导下，协调、督促和检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我区的贯彻落实情况；调查研究并向区委反映统一战线的情况，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全区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2.负责联系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贯彻落实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
3.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推荐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工作；做好党外后备干部和党外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工作。
4.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反映我区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与意见，协调关系、提出建议；联系并培养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5.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联系港澳门同胞、海外侨胞和华裔中的代表人士及有关社团；做好台胞、台属有关工作。
6.调查、研究并反映全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7.负责调查研究、协调检查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我区的贯彻执行情况；指导、协调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重要事宜；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区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举荐工作。
8.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侨务方针、政策；联系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做好归侨、侨眷的联系服务工作。
9.领导区工商联党组并指导区工商联工作；归口管理区台办、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侨联的有关工作。
10.负责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
我部财政预算全额拨款，财务核算适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根据湖南省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公开工作的整体部署，从2014年起我部预决算均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
（二）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区委统战部根据全市构建大统战格局文件精神要求，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台办、区侨联与区委统战部合署办公，2017年度，区委统战部设以下内设机构：办公室、干部室、经联室。部机关编制数14人，2017年12月31日实际在职人员14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总收入 2954147元，为财政拨款。总支出      2954147元，主要包括人员工资、离退休费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等。2017年我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64114.84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无支出;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45111.84 ;公务接待19003元 。2017年我部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严格执行区财政局、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联合下发的《益阳市赫山区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益赫财行[2015]14号)、区财政局下发的《益阳市赫山区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益赫财[2015]13号)、《关于严控“三公”经费预算管理的通知》(益赫财预[2015]17号)等文件精神，实行“三公”经费预算和公示制度，有效地控制了“三公”经费支出。实际支出没有超出预算规模、范围和标准，没有挤占、摊派、乱收费和转移“三公”经费支出的行为，所有“三公”经费支出合法、合规。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2017年预算资金保障了全年单位的人员经费支出和正常运转所需，组织人事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我部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为做好自评工作，工作小组成员查找相关资料，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认真分析、客观评价，认为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明确，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理，基础信息完善，资产管理安全，社会效率好，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

五、整改措施和建议

1．把绩效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
2.提高对预算编制重要性的认识，做好预算编制工作。
3.进一步完善、明确和细化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按制度执行。
                            赫山区委统战部

                                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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